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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3）

公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為使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三所載核心股東保障水平的要求，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公司
章程》中的有關條款進行修訂。董事會認為，該等修訂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利益。

具體修改內容如下：

原文 修訂後

第41條

公司可以依據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與境
外證券監管機構達成的諒解、協議，將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存放在境外，
並委託境外代理機構管理。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的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正本的
存放地為香港。

公司應當將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的副
本備置於公司住所；受委託的境外代理
機構應當隨時保證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
冊正、副本的一致性。

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正、副本的記載
不一致時，以正本為準。

第41條

公司可以依據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與境
外證券監管機構達成的諒解、協議，將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存放在境外，
並委託境外代理機構管理。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的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正本的
存放地為香港。

公司應當將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的副
本備置於公司住所；受委託的境外代理
機構應當隨時保證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
冊正、副本的一致性。

境外上市H股股東名冊正、副本的記載
不一致時，以正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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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修訂後

股東名冊香港分冊必須可供股東查閱，
但可容許發行人按與《公司條例》（香港
法例第622章）第632條等同的條款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第56條

公司普通股股東享有下列權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領取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 依法請求、召集、主持、參加或者
委派股東代理人參加股東大會，並
行使相應的表決權；

⋯⋯

第56條

公司普通股股東享有下列權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領取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 依法請求、召集、主持、參加或者
委派股東代理人參加股東大會，在
股東大會上發言，並行使相應的表
決權（除非個別股東受《香港上市
規則》的規定須就個別事宜放棄表
決權）；

⋯⋯

第67條

股東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

第67條

股東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

（九）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和清算或
者變更公司形式等事項作出決議；

⋯⋯

（九）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和清算、
清算及自願清盤或者變更公司形式
等事項作出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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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修訂後

第85條

任何有權出席股東會議並有權表決的股
東，有權委任一人或者數人（該人可以
不是股東）作為其股東代理人，代為出
席和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依照該股東的
委託，可以行使下列權利：

（一） 該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發言權；

（二） 自行或者與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
方式表決；

（三） 以舉手或者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但是委任的股東代理人超過
一人時，該等股東代理人只能以
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

如該股東為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該
股東可以授權其認為合適的一個或以上
人士在任何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會
議上擔任其代表；但是，如果一名以上
的人士獲得授權，則授權書應載明每名
該等人士經此授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和
種類。經此授權的人士可以代表認可結
算所（或其代理人）行使權利，猶如該
人士是公司的個人股東一樣。

第85條

任何有權出席股東會議並有權表決的股
東，有權委任一人或者數人（該人可以
不是股東）作為其股東代理人，代為出
席和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依照該股東的
委託，可以行使下列權利：

（一） 該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發言權；

（二） 自行或者與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
方式表決；

（三） 以舉手或者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但是委任的股東代理人超過
一人時，該等股東代理人只能以
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

如該股東為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該
股東可以授權其認為合適的一個或以上
人士在任何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會
議或任何債權人會議上擔任其代表；但
是，如果一名以上的人士獲得授權，則
授權書應載明每名該等人士經此授權所
涉及的股份數目和種類。經此授權的人
士可以代表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
行使權利，猶如該人士是公司的個人股
東一樣。



4

原文 修訂後

第86條

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或其代
理人，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依照有
關法律、法規及本章程行使表決權。股
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大會，也可以委託
代理人代為出席和表決。股東應當以書
面形式委託代理人，由委託人簽署或者
由其以書面形式委託的代理人簽署；委
託人為法人的，應當加蓋法人印章或者
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或人員
簽署。該等委託書應載明股東代理人所
代表的股份數額。如果委託數人為股東
代理人的，委託書應註明每名股東代理
人所代表的股份數目。

第86條

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或其代
理人，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依照有
關法律、法規及本章程行使表決權。股
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大會，也可以委託
代理人代為出席和表決。股東應當以書
面形式委託代理人，由委託人簽署或者
由其以書面形式委託的代理人簽署；委
託人為法人的，應當加蓋法人印章或者
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或人員
簽署。該等委託書應載明股東代理人所
代表的股份數額。如果委託數人為股東
代理人的，委託書應註明每名股東代理
人所代表的股份數目。如法人股東已委
派代表出席任何會議，則視為親自出席
論。法人股東可經其正式授權的人員簽
立委任代表的表格。

第102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減股本和發行任何種類
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

（二） 發行公司債券；

（三） 公司的分立、合併、解散和清
算；

⋯⋯

第102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減股本和發行任何種類
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

（二） 發行公司債券；

（三） 公司的分立、合併、解散和清
算、清算及自願清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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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修訂後

第125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董事在
任期屆滿之前，股東大會不能無故解除
其職務。

⋯⋯

第125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董事在
任期屆滿之前，股東大會不能無故解除
其職務股東有權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
決議，在任何董事任期屆滿前將其免任
（但此類免任並不影響該董事依據任何
合約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

⋯⋯

第200條

如果會計師事務所職位出現空缺，董事
會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可以委任會計
師事務所填補該空缺。但在空缺持續
期間，公司如有其他在任的會計師事務
所，該等會計師事務所仍可行事。

第200條

如果會計師事務所職位出現空缺，董事
會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可以委任會計師
事務所填補該空缺，但應經下一次股東
大會確認。但在空缺持續期間，公司如
有其他在任的會計師事務所，該等會計
師事務所仍可行事。

第202條

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或確定報酬的方式
由股東大會決定。由董事會聘任的會計
師事務所的報酬則由董事會確定。

第202條

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或確定報酬的方式
由股東大會決定。由董事會聘任以填補
空缺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則由董事會
確定，股東大會在確認其委任的同時一
併批准其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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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建議修訂內容外，其他章節及條款內容保持不變，倘章程之任何章節及條
款序號因本次修訂章節及條款而受到影響，現行章程之章節及條款序號須相應調
整，且有關章程章節及條款序號之相互引用須作出相應變動。

公司章程的修改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
年大會」）批准及中國相關政府機構（若適用）批准時生效。

修改後的公司章程全文將待公司章程相關修改生效後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 www.hkexnews.hk)、上海證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網站
( www.gwm.com.cn)發佈。

本次修改前的《公司章程》全文於2023年3月30日載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 www.hkexnews.hk)、上海證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網站
( www.gwm.com.cn)。

本公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上海證券交易所
( 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網站( www.gwm.com.cn)發佈。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紅栓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2023年5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趙國慶先生及李紅栓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